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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 系 委 员 会 

 

关于印发《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教工党支部活动立项申报与经费资助办法》的通知 

 

各党支部： 

为推进教工党支部建设，系党委研究决定，实施《浙江大学信息与电

子工程学系教工党支部活动立项申报与经费资助办法》，现予发布。 

 

 

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 

                            二 O 一 0 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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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教工党支部活动立项申报与经费资助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系教工党建工作，提高党组织活动质量，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发挥教工党员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

系发展中的作用，更好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系党委研究决定设立信电

系教工党支部活动专项经费，并实行党支部活动立项申报与经费资助办法。  

一、信电系教工党支部活动的立项要求 

1．由本系教工党支部组织的教育活动。 

2．活动主题突出，政治性、教育性、时效性强，能够展现党员在推进

学系发展、培养关爱学生和服务社会等方面良好的精神面貌。 

3．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活动内容充实，形式新颖、活泼、有创意；

教育意义或社会意义明显；能够与学校和本系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4．活动组织、保障有力，党员和党外群众参与率高。鼓励教工党支部

与学生支部结对开展活动。 

5．开展活动后须提交总结报告或调研报告（附照片）。活动情况将作

为再次立项的参考依据之一。 

二、党支部活动专项经费的使用 

1．立项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2．经费下拨采取“给额度，后报销”的方式，活动经批准立项，活动

完毕并做好总结工作后发放。 

3．可报销的费用包括：参观门票费、学习材料费、使用车辆的交通费

等。 

4．已批准立项，当年没有组织活动的，经费视为自动放弃，不能顺延



到下一年度使用。 

三、申报时间及程序 

1．申报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三月进行，具体按照系党委的通知。系党

委在支部提交申请后一周内完成审核批准工作。 

2．申请立项的基层党组织须提出书面申请，内容包括：活动的名称、

活动时间和地点、活动意义、参加人数、活动方式及所需经费的预算等，

并填写《信电系教工党支部活动立项经费申请表》（附后）。 

3．系党委负责项目的批准立项、下发立项通知、划拨经费额度和事后

验收工作。 

4．系党委每年举行一次党支部活动交流研讨会，对活动成效突出的党

支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中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